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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5、国务院第 682 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6、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9 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

响类》； 

7、国家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 

8、浙江省政府第 364号令《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9、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年产汽车零部

件 20万件（套）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项目名

称 
年产汽车零部件 20万件（套）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名

称 
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地

点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运溪路 298号 

建设项目性

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设计建设规

模 
年产汽车零部件 20万件 

实际生产能

力 
年产汽车零部件 16万件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 

环评报告表审

批部门 
/ 

环评时间 2018年 5月 现场监测时间 2018 年 12月 

投资总概算 600 万元 
环保投资概

算 
30万元 比例 5% 

实际总投资 460 万元 
实际环保投

资 
20万元 比例 4% 

年生产时间 300 天 生产班次 一班制 现有职工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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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报告表 2018-57号《浙江省工业企业“零土地”技

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备案受理书》； 

11、湖州杭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年产汽车零部件 20 万

件（套）生产项目验收监测方案》 

三、工程建设情况 

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原为杭州恒俊机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月 9日进 

行了工商变更）注册成立于 2011年 5月，注册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彭安路 

20 号，经营范围为汽车配件，升降器（涉及特种设备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的生 

产、加工，企业成立之初编制了《汽车配件、升降器、环卫设备、交通设施生产、 

加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并通过余杭区环保局审批（登记表批复[2011]494 号）， 

审批内容为年产汽车配件 20 万套、升降器 20 万套、环卫设备 100 套、交通设施 

100 套。 

现由于瓶窑镇彭安路 20 号厂区整体拆迁（目前已拆迁完毕），企业拟租用杭 

州贝恒制冷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余杭区仓前街道吴山前村、连具塘村（运溪路 298 

号）的工业厂房实施生产，租赁其 2#、3#厂房部分楼层，其中 2#厂房为 1层及 4层，

3#厂房为 1~3层。其中 2#厂房 1层为焊接区域，4 层为办公区域；3#厂房 1~2 层为

五金加工区域，3 层为仓库，厂房面积合计 6382.6775m2，主要生产、加工：汽车配

件、升降器等汽车零部件。厂房平面布置详见附件。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搬迁技术改造，企业投资 600 万元，新购置剪板机、冲床、 

液压机等金加工设备，实施年产汽车零部件 20 万件（套）生产项目，产品主要包 

含汽车配件、升降器等。项目主要生产工艺为五金加工，不涉及电镀、喷漆等表面 

处理工艺，于 2018 年 6 月 1 日通过余杭区环保局零土地技改备案（编号：报告表 

2018-57 号）。 

本项目公用工程如下： 

1、 给排水 

给水：项目用水由自来水管网供给，可满足项目要求。 

排水：生活污水通过预处理池处理达到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中三级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后外排市政管网，最终进入良渚污水处理厂。 

2、 供电 

本项目用电由供电部门统一供给，可以满足项目供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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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防 

项目按消防的有关规定要求设置手提灭火器等防火设施。 

4、 生产辅助设施 

项目在厂区内不设职工宿舍、职工食堂。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变化情况见表 3-1。 

表 3-1 

序号 项目 
年消耗量（t/a） 

迁建前（已审批） 迁建后 变化情况 

1 钢管 200 900 +700 

2 钢材 500 2000 +1500 

3 无铅焊丝 0 6 +6 

4 焊接保护气体 0 2 +2 

5 皂化液 0 0.3 +0.3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情况见表 3-2。 

表 3-2 

序号 设备名称及参数 型号参数 
数量（台/套） 

迁建前（已审批） 迁建后 变化情况 

1 自动焊接机 —— 6 6 0 

2 冲压机 —— 4 0 -4 

3 剪板机 Q11-13X2500 0 1 +1 

4 液压折弯机 WC67Y-100*2500 0 1 +1 

5 冲床 J23-16T 0 2 +2 

6 冲床 J23-35T 0 1 +1 

7 冲床 J23-63T 0 1 +1 

8 冲床 J21-80T 0 1 +1 

9 冲床 J23-100T 0 1 +1 

10 冲床 J21-125T 0 2 +2 

11 冲床 J21-200T 0 3 +3 

12 气动冲床 J21-160T 0 1 +1 

13 气动冲床 J21-100T 0 1 +1 

14 液压机 YZ280G-200T 0 2 +2 

15 液压机 YHJ28-250T 0 1 +1 

16 液压机 HY61-500T 0 1 +1 

17 摇臂钻床 Z3040X13 0 3 +3 

18 车床 CDE6140A 0 1 +1 

19 车床 CDE6240A 0 1 +1 

20 磨床 M7130 0 1 +1 

21 铣床 XA5032 0 1 +1 

22 刨床 B665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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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锯床 GZ4232A 0 6 +6 

24 仪表车床 C0660 0 5 +5 

25 弯管机 YH-38 0 1 +1 

26 台钻（攻丝两用） ZS4112C 0 2 +2 

27 台钻 Z406C 0 1 +1 

28 自动钻孔机 ZL-25 0 1 +1 

29 自动倒角机 —— 0 1 +1 

30 自动倒角机 HD80 0 1 +1 

31 仿型自动抛光机 SM210*50-1 0 1 +1 

32 手动抛光机 50 0 1 +1 

33 全自动伺服切管机 YS-350FA 0 1 +1 

34 板链输送机 20 米 0 1 +1 

35 板链输送机 5 米 0 1 +1 

 

四、评价标准 

1、废水排放执行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三级标准”，标准

值见表 4-1。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单位： mg/L 

表 4-1 

污染物 pH SS CODCr NH3-N TP BOD5 

三级标准 6～9 400 500 35* 8* 300 

*氨氮、总磷执行 DB33/887-2013《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2、废气排放执行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新污染源、

二级标准”，标准值见表 4-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4-2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高度

（m） 
二级 监控点 

浓度 

（mg/m3 ） 

颗粒物 120 15 3.5 
周界外浓

度最高点 
1.0 

备注 
监测结果需符合浙江省《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3/2146-2018）中表 2 和表 6 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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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表 1中的“2类标准”，标准值见表 4-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表 4-3 

时段 

厂界外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等效声级 

[dB(A)] 

2 类 60 

五、生产工艺 

   年产汽车零部件 20万件（套）生产项目仓前厂区工艺流程图： 

 

 

六、环保工程概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有：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中冲厕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同其他生活污水一并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最终由良渚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有：焊接烟尘。 

项目无铅焊丝用量为 6t/a，工作时间约 2400h/a，焊接过程中会产生焊接烟尘。 

废气污染源及除尘设施配置见表 6-1。 

表 6-1 

序号 生产工序或设备 除尘设施名称 排气筒高度 

1 焊接工序 收集后通过管路高空排放 15米 

2 焊接工序 以无组织形式排放于车间内 / 

项目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焊接烟尘通过集气罩收集后高空排放，部分工艺过程中产

废气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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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焊接烟尘以无组织的形式排放与车间内。 

（三）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有：冲床、车床等机加工设备的运行噪声。 

主要降噪措施：（1）选择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局；（2）生产时关闭车间门窗；

（3）加强对设备的管理维护。 

七、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见表 7-1。 

监测内容表 

表 7-1 

测点编号 测点位置（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S01 生活污水排放口 CODcr、氨氮 4次/天，监测 2天。 

Q01 厂界上风向 

颗粒物 3次/天，监测 2天。 

Q02 厂界下风向一 

Q03 厂界下风向二 

Q04 厂界下风向三 

Q05 焊接车间出口 

Z01 厂界东侧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 

昼间 1次/天，监

测 2天。 

Z02 厂界南侧 

Z03 厂界西侧 

Z04 厂界北侧 

备注：废气无组织排放及厂界环境噪声测点布置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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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期间主导风向：东  

图 7-1废气无组织排放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测点布置示意图 

八、监测方法和质量保证 

1、监测方法见表 8-1。 

监测方法表 

表 7-1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废气 

颗粒物 

（固定源）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颗粒物 

（无组织）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及修改单 

噪声 
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 

 

北 

○Q01 

 

○Q02 

 

○Q03 

 

○Q04 

 ▲Z01 

 

▲Z02 

 

▲Z03 

 

▲Z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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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废水采样按 HJ/T91-200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2、  废气固定源采样按 HJ/T 397-2007《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3、  废气无组织采样按 HJ/T 55-2000《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

技术导则》。 

2、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措施按《浙江省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技术规定》执行。 

九、监测工况 

2018 年 12 月 14 日和 12 月 17 日验收监测期间，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生

产工况见表 9-1，生产负荷达到 75%以上，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对生

产工况的要求。 

监测期间生产工况 

表 9-1 

实际处理能力 监测日期 产品名称 实际产量 生产负荷 

年产汽车零部件

20万件（套） 

2018年 

12月 14日 
汽车零部件  432件/日  81.1% 

2018年 

12月 17日 
汽车零部件  480件/日 90.0% 

备注：年生产天数按 300天计。 

十、监测结果 

1、废水监测结果见表 10-1。 

废水监测结果表 

表 10-1 

监测日期 
样品 

编号 

监测 

频次 

化学 

需氧量 

（mg/L） 

氨氮 

（mg/L） 

2018年 

12月 14日 
S01 

第一次 16 5.14 

第二次 19 5.31 

第三次 20 5.30 

第四次 22 5.34 

2018年 

12月 17日 
S01 

第一次 12 6.33 

第二次 15 6.26 

第三次 17 6.20 

第四次 16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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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10-2至 10-3。 

废气监测结果表 

表 10-2 

检测日期 2018年 12 月 14日 2018年 12月 17日 

生产设备名称型号 焊接车间 

测点位置（编号） 出口（Q05） 

排气筒高度（m） 15 15 

平均标干流量（m3/h） 1.35×104 1.38×104 

含氧量（%） 9.8 9.6 

检测次数 1 2 3 1 2 3 

颗粒物排放浓度（mg/m3） ＜20 ＜20 ＜20 ＜20 ＜20 ＜20 

平均值 ＜20 ＜20 

颗粒物排放速率（kg/h） / / 

 

废气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表 

表 10-3 

监测日期 测点编号 监测频次 
颗粒物 

（mg/m3 ） 

2018年 12月 14日 

厂界上风向（Q01） 

第一次 0.350 

第二次 0.367 

第三次 0.383 

厂界下风向一（Q02） 

第一次 0.367 

第二次 0.350 

第三次 0.367 

厂界下风向二（Q03） 

第一次 0.350 

第二次 0.367 

第三次 0.367 

厂界下风向三（Q04） 

第一次 0.383 

第二次 0.367 

第三次 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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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17日 

厂界上风向（Q01） 

第一次 0.333 

第二次 0.350 

第三次 0.367 

厂界下风向一（Q02） 

第一次 0.350 

第二次 0.367 

第三次 0.383 

厂界下风向二（Q03） 

第一次 0.350 

第二次 0.367 

第三次 0.383 

厂界下风向三（Q04） 

第一次 0.367 

第二次 0.383 

第三次 0.350 

3、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10-4。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表 

表 10-4 

测点编号 测点位置 主要声源 

2018 年 

12月 14 日 

2018 年 

12月 17 日 

昼间等效声级[dB(A)] 

Z01 厂界东侧 生产活动 54.2 53.6 

Z02 厂界南侧 生产活动 58.8 57.0 

Z03 厂界西侧 生产活动 55.1 53.5 

Z04 厂界北侧 生产活动 50.9 50.2 

 

 

十一、环境管理检查 

1、厂区环境绿化情况 

厂区内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绿化，绿化总投资约 3 万元。 

2、环保规章制度落实情况 

该公司已编制《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环境管理制度》，成立了安全环保领导小

组，明确了各级负责人的环境管理职责。 

3、环评措施落实情况对照表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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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 

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实际落实情况 

大气 

污染物 
焊接烟尘 颗粒物 

设置移动式焊接烟
气净化器，焊烟经
收集除尘后车间无
组织排放 

达标排放，对 

周围环境影响
不大 

通过废气收集
装置统一收
集，经 15 米高
排气筒高空排
放。 

水污染物 生活污水 
COD、氨

氮 

经预处理后可通过
管网排入良渚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 

达标排放，对
周围环境影响
不大 

纳入贝恒制冷
园区化粪池处
理后纳管。 

噪声 
（1）选择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局；（2）生产时关闭车间门窗；（3）加强对设
备的管理维护。 

本项目有关国家规定的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统计结果见表 11-2。 

表 11-2 

类别 指标名称 总量控制建议值 t/a 
统计排放量 t/a 

（本项目排入自然环境量） 
符合情况 

污染
物 

水量 750 600 符合 

CODcr 0.03 1.02×10-5
 符合 

NH3-N 0.003 0.0002 符合 

工业粉尘 0.010 0.009 符合 

 

十二、验收监测结论 

一、污染物排放评价 

1、检测期间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生活污水排放口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符合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氨氮符合《工业企业废水氮、

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 

2、该公司有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及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污染源二级标准和浙江省《工业涂装工序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46-2018）中表 2和表 6中的排放标准； 

3、该公司厂界东、厂界南、厂界西、厂界北测点昼间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1中的 2类标准。 

二、总体结论 

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年产汽车零部件 20 万件（套）生产项目污染物防治措施

基本按环评及批复要求组织落实，经验收监测废水、废气、噪声做到达标排放，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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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认为该项目可以申请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 

十三、建议。 

1、进一步完善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配备环保管理人员，进一步加

强环保工作的长效管理，建立环保设施的运行台帐，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和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 

2、制定突发性事故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备案。 

以下无正文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建设项目名称 
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年产汽车零部件 20 万件

（套）生产项目 
建设地点 

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工业

功能区 

建设单位 杭州恒俊科技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电话  

行业类别 C366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20 万件（套）/a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实际生产能力 16 万件（套）/a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8.3 

报告书（表） 

审批部门 
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 文号 报告表 2018-57 号 时间 2018.6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文号  时间  

控制区  
环保验收审批

部门 
 文号  时间  

报告书（表） 

编制单位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投资总概算 600 万元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环保投资总概算 30 万元 
30 万

元 
30 万元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实际总投资 460 万元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湖州杭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投资 20 万元 比例 4.1% 

废水治理 废气治理 噪声治理 固废治理 绿化及生态 其它 

0.8 万元 9.3 万元 5.1 万元 4.8 万元 2.12 万元 0 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t/d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10
4
Nm

3
/h 

污  染  控  制  指  标 

控制 

项目 

原有

排放

量（1） 

新建 

部分 

产生量 

（2） 

新建部

分处理

削减量

（3） 

以新 

带老 

削减

量（4） 

排放 

增减

量（5） 

排放 

总量（6） 

允许 

排放

量（7） 

区域 

削减

量（8） 

处理前

浓度

（9） 

实际排

放浓度 

（10） 

允许排

放浓度 

（11） 

废水      0.06      

COD      1.02×10-5      

氨氮      0.0002      

废气      0.009      

单位：废气量：×10
4
Nm

3
/a；废水、固废量：万 t/a；其他项目均为 t/a；废水中污染物浓度：mg/L；废气中污

染物浓度：mg/ m
3
       注：此表由监测站或调查单位填写，附在监测或调查报告最后一页。此表最后一格为

该项目的特征污染物。其中：（5）=（2）－（3）－（4）；  （6）=（2）－（3）+（1）－（4） 

 

 

 

 

 

 

 

 



 

 

附件 

 



 

 

 

 

 

 

 

 



 

 

厂区平面图 

 


